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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回顾

●疑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313条

2.《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

部关于依法严肃查处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和暴

力抗拒法院执行犯罪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第

1条

●风险提示

对于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执行程序

中的被执行人必须履行， 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试

图规避，或者妨碍法院的执行行为，否则终将受

到法律的制裁。

●法条依据

拒执罪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主讲人介绍:

叶煜楠，上海一中院

执行局法官助理，华东政

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法学

硕士。 爱好游泳、瑜伽。

小莉因借款纠纷将小明告到法院， 法院判

决小明履行还款义务。判决生效后，小莉向法院

申请执行判决， 法院依法查封了小明名下的一

套房产。 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小美提出异议。 称

她早在三年前， 就与小明签订了一份抵押借款

协议，小明作为债务人，已将名下这套房产抵押

给了小美，并作了抵押登记，小美对该房产应享

有优先受偿权。

后经法院查明， 小明与小美的抵押借款协

议实为躲避还款义务而做出的虚假协议， 遂依

法驳回了小美的执行异议。 执行法官责令小明

限期履行付款义务， 或腾空房屋以备法院拍卖

清偿。但小明均未履行，且拒不撤销与小美之间

的虚假抵押登记，致使民事判决无法执行。

由于小明妨碍执行， 执行法官立即对他实

行拘留，并移送公安机关，由检察院对他提起公

诉。 最终，小明被判拒不执行判决罪，判处有期

徒刑1年，缓刑1年。

●立法本意

本案小明为什么因妨碍执行而获刑？

什么是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罪？

对人民法院已生效的有给付内容的判决、

裁定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 在有履行能力并且

能够履行的情况下， 拒不履行， 致使人民法院的

正常执行受到阻碍的行为， 情节严重的， 应当承

担刑事责任。

不签合同 发钱只用微信支付宝
法院：构成劳动关系，企业需支付双倍工资差额

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代表着法院的

权威，未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更改，有关单位和

个人必须遵照执行， 对于任何有能力履行而拒

不履行、妨碍法院正常执行活动的行为，都必须

绳之以法， 才能更好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当事人

的合法利益。

小明明知自己应当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还

款义务，且有履行还款义务的能力。在案件执行

过程中，仍同案外人串通虚构抵押借款协议，并

拒不腾空涉案房产，致使民事判决无法执行。主

观方面存在故意， 客观上实施了妨害执行的行

为，情节严重，构成拒执罪。

相亲不成工作不顺 小伙破坏公共设施出气
被以寻衅滋事罪提起公诉， 判刑 9个月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乘坐地铁时遇民警盘查身

份， 施某不仅拒不配合还对民警大打出

手。 近日，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审理了该起

案件， 考虑到施某有脑损害所致的精神障

碍， 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 最终予以从

轻处罚。

据公诉机关指控，今年4月6日，被告人

施某在乘坐地铁时， 遇民警薛某对其身份

盘查时拒不配合， 逃跑躲避民警， 后被民警

控制， 但仍拒绝配合， 激烈反抗。

在被带离现场的过程中， 施某用脚蹬踹

民警薛某腹部， 致其腹部损伤。 经鉴定， 薛

某遭受外力作用致腹部软组织挫伤， 构成轻

微伤； 施某是脑损害所致的精神障碍， 被评

定为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 目前具有受审

能力。

上铁法院审理后最终以妨害公务罪对施

某判处拘役 4个月。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张超

本报讯 在网上散布消息谎称有场地

出租， 诈骗他人钱款 3 万元用于个人开

销， 上海一男子被以诈骗罪提起公诉。 近

日， 徐汇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以

诈骗罪判处该男子有期徒刑 1 年 6 个月，

并处罚金 3000元。

生于 1990年的佘某来上海闯荡多年，

工作换了好几茬， 如今处于无业状态， 生

活拮据， 事业不顺。 看着同学、 朋友混得

有声有色， 浮躁的佘某更加烦闷， 心有不

甘的他想到了赚快钱的“门道”。

2018 年 3 月， 佘某在网上发布广告，

谎称在上海市闵行区有场地出租， 并留下

自己的联系方式。 很快， 有租用需求的周

先生拨通了佘某的电话， 两人商议到周先生

位于徐汇区的一处经营场所进行洽谈。 商谈

中， 佘某以收取定金的名义骗取了周先生 3

万元钱款用于个人挥霍。

事后， 周先生联系佘某表示要支付尾

款并办理后续事宜， 但多次联系后， 佘某

以电话不接、 微信不回等方式切断了与周

先生的联系。 周先生感觉可能被骗， 于是

选择了报警。 不久， 佘某在其暂住地被民

警抓获， 并以诈骗罪被徐汇区人民检察院

提起公诉。

徐汇法院经过审理认为， 被告人佘某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 骗取他人财物， 金额共计

3 万元， 数额较大， 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应予处罚。 被告人佘某能当庭认罪， 法院酌

情从轻处罚。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胡佳来

本报讯 2019 年 4 月， 青浦区白鹤

派出所接到多名被害人报案， 其公司的公

共设施遭到恶意毁坏， 其中包含电信公司

的光缆交接箱， 交通信号灯和公交候车亭

等。 日前， 经青浦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

诉， 被告人方某被青浦区人民法院判处有

期徒刑 9个月。

今年 4月 3日至 9日， 白鹤派出所连

续接到 4起报案， 其辖区内的交通信号灯

等公共设施遭到人为破坏。 民警调取监控

后发现， 犯罪嫌疑人方某有重大作案嫌

疑。

今年 30 岁、 中专学历的方某看上去老

实瘦弱， 为何会作出这种行为？

方某交代， 自己的几次相亲都因自身经

济条件较差而失败。 在工作方面， 方某感到

自己老是被同事合伙欺负， 同事纷纷向其借

钱却不还， 导致自己生活捉襟见肘、 心情郁

闷。 老板见其上班时心思不定， 就把他开除

了， 方某彻底没了收入来源。

感情和工作的不顺让方某急切地想发

泄心中的苦闷。 3 月底至 4 月初期间， 方

某在青浦区白鹤镇四处游荡， 趁四下无人

之际， 在 7 处地点分别用手掰坏了 3 个电

箱门， 用砖头砸坏了 2 个光缆交接箱和 3

个人行信号灯， 还将 1 个公交候车亭内的

广告箱玻璃及路线信息牌砸坏。 经鉴定，

上述毁损公共财物价值共计 3000 余元。

承办检察官认定， 被告人方某任意损毁

公私财物， 情节严重， 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

究其刑事责任。 最终， 经法院审理方某被判

处有期徒刑 9个月。

检察官提醒，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每

个人都会遭遇不顺遂的阶段， 但是难关终会

过去。 合理发泄能够理解， 但做出破坏公共

财物的行为则损人不利己， 不仅侵害了其他

公民的权益， 也触犯了法律， 得不偿失。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吕亚南

本报讯 小伙杨某在与女友分手后，

仍几次三番纠缠前女友及其现任男友， 甚

至打伤了她的现任男友， 让感情问题变成

了法律问题。 经奉贤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

诉， 奉贤区人民法院以寻衅滋事罪依法判

处杨某拘役 4个月。

杨某的前女友是上海某大学的在读学

生，二人分手后，杨某一直不愿放手。 在得

知前女友交了新男朋友宛某后， 就来到二

人的学校，威胁宛某与自己前女友分手。

今年 3 月 12 日晚上， 杨某看见前女

友与宛某在一起， 一怒之下跟宛某发生纠

纷。 前女友明确表示二人已经分手， 但是

杨某还是纠缠不休， 无奈之下， 前女友报

了警。 民警对杨某和宛某进行了调解， 并

对杨某进行了口头警告。

没想到， 3 月 28 日晚上， 杨某又纠

集了朋友再次来到上海某大学， 用朋友的

电话打给宛某， 告知宛某自己在宿舍楼下

等候。 宛某放学到宿舍楼下后， 杨某先

是打了宛某一耳光， 又不停地辱骂宛某，

扬言“上次过来就是讲道理， 这次过来

就是要教训你”， 还用随身携带的甩棍殴

打宛某的胸口和小腹。 宛某的同学帮忙

拉架， 并报了警。 经鉴定， 宛某被打成轻

微伤。

检察机关表示， 杨某迟迟不能从往日

恋情中走出来， 不仅干扰了前女友的生

活， 还触犯了刑法。 杨某持凶器随意殴打

他人， 致一人轻微伤， 情节恶劣， 其行为

已触犯刑法， 涉嫌寻衅滋事罪。

□法治报记者 王川

法治报通讯员 张琳

企业为规避交税， 不仅不与员工签订

劳动合同， 还通过企业法人的个人账户转

账付工资， 但这种行为已经违反 《劳动

法》 规定。 近日， 金山区人民法院就审结

了这样一起劳动纠纷案件， 金山法院判令

该公司支付员工双倍工资差额 3.8 万余

元。 二审维持原判。

老板发工资用微信支付宝

小杨是外地来沪人员， 他通过网上招

聘信息应聘至洋洋公司， 从事家具制作安

装工作。 他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某安排

工作并发放工资。不过，公司并未与小杨签

订劳动合同， 也未给他缴纳社保。 每月工

资发放均是通过陈某的个人微信或支付宝

账号进行， 对此陈某的解释是避免交税。

2018 年 4 月 23 日， 小杨申请劳动仲

裁， 要求洋洋公司支付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

资差额。 经裁决， 洋洋公司需支付小杨

2017年 5月 1日至 2018年 1月 31日未签劳

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 3.8万余元。

洋洋公司不服仲裁， 以陈某招用小杨是

其个人行为为由将小杨诉至法院。

企业需支付双倍工资差额

庭审中， 洋洋公司认为， 小杨从入职到

2018 年 1 月 31 日， 获得的钱款均由陈某个

人支付宝账户支付。 陈某个人对外从事经营

活动， 并未服务于公司的经营业务， 因此，

小杨与案外人陈某存在个人合作关系， 与公

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小杨则辩称， 他通过网上招聘信息最终

应聘至公司处， 到岗后均由公司法定代表人

陈某安排工作并发放工资， 因此原、 被告之

间存在劳动关系。

法庭审理后认为， 洋洋公司主张陈某的

行为系个人行为， 应当就其主张进行举证，

但公司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 因

此， 对公司主张陈某的行为系个人行为的意

见， 法院不予采纳。

法院认定陈某招用小杨的行为是企业行

为。 结合小杨由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陈某

招用、 接受陈某的工作安排及管理、 由陈某

按月发放劳动报酬等事实， 认定原、 被告之

间形成一种稳定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 小杨

服从公司的工作安排， 接受公司的管理监

督， 并从公司处获得劳动报酬， 双方之间符

合劳动关系的特征。 因此对于公司主张双方

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意见， 法院不予采

纳。 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 由于公司未履

行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义务， 据此应当按照

法律规定， 支付小杨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

差额。

法院一审判决驳回洋洋公司诉讼请求，

要求洋洋公司支付小杨2017年5月1日至2018

年1月31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

3.8万余元。 二审维持了原判。

(文中企业为化名）

遇民警查证 拒不配合还大打出手
被告人因患有精神障碍， 被从轻处罚

前女友有新欢？

小伙竟上门“教训”

谎称出租场地 诈骗钱财 3万元
男子自谋赚快钱“门道”获刑 1年 6个月


